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辞职议案的独立意见 

龙进军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职务，辞职后

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经核查，龙进军先生确因工作调整原因提出辞职申请，

与实际情况一致，其辞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辞

职行为，不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和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基于独立判

断，我们同意龙进军先生的辞职申请。 

二、独立董事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张君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

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经核查，张君峰先生确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申请，与实际

情况一致，其辞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张君峰先生

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补选出的非独立董事就任前，

张君峰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经董事长袁仲雪先生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何宁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经审阅，我们认为候选人选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符合

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软控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

解除之现象；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何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认为何宁先生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会候选人的资格及任

职程序符合要求，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取消“工业机器人及智能物流系统产

业化基地二期”募投项目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本次签署科捷机器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暨取消“工业

机器人及智能物流系统产业化基地二期”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

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项目全部的募集资金共计

37,002.64 万元取消投入，并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后续确定实施新项目时

将履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取

消履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

们对此议案无异议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关于拟转让控股孙公司 6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的事

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属于公司现有经营业务的调整，有利于公

司提升主业及相关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由于龙进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

监，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我们同意本次孙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并将该议

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公司资产，有利于公司提升主业及相关

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本次转让价格及定价政策合理公允，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孙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许春华、张静、张艳霞 

                                         2017年11月22日 




